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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服務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人(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二、申請服務約定 

□ 申請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服務，會員帳號(限填一組)：                      

(帳號長度須為 8-12 碼，不得為相同之英數字、連續英文字或連號數字，英文大小寫視為不同) 

 

三、公司卡樂天會員服務開通流程 

欲開啟此功能請先設定一組「公司卡會員服務帳號」，當收到公司卡會員服務帳號設定完成之通知

後，使用公司卡會員服務帳號及帳單收受人信箱(OTP 密碼)於公司卡會員服務登入頁面進行密碼設

定。  

 

四、申請人聲明 

已於合理期間(至少 5 日)審閱本申請書暨「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服務規約」全部內容，並同意遵

守各項條款。 

 

此致 

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帳單聯絡人：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聯絡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章 

 

 

 

負責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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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服務規約 

本規約適用之對象限持有台灣樂天信用卡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之公司卡客戶（以下簡稱會員），會員使用本公司信用卡網路服務系

統之相關查詢及服務指示時，視同接受本規約。 

本規約係信用卡網路服務系統之一般性共通約定，除個別契約或本公司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約辦理。 

第一條 (本公司資訊) 

公司名稱：台灣樂天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 

卡友服務專線：(02)2516-8518 

網址：https://www.card.rakuten.com.tw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51 號 16 樓 

公司電子信箱：customer_service@card.rakuten.com.tw 

傳真號碼：(02) 2508-7205 

第二條 (規約之適用範圍) 

本規約係「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之一般性共同約定，除個別契約或本公司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約辦理。 

個別契約不得牴觸本規約書。但個別契約對會員之保護更有利者，從其約定。 

本規約書條款如有疑義者，應為有利於會員之解釋。 

第三條 (本服務網站之確認) 

會員使用本服務前，請先確認本服務正確之網址 https://www.card.rakuten.com.tw 無誤，才使用本服務；如有疑問，請來電客服訊

問。 

本公司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隨時注意有無偽造之網頁。 

第四條 (服務項目) 

以下各項服務若因主管機關或本公司認定需增減服務項目者，悉依本公司當時之活動或公告規範辦理，並得直接於本公司網站宣傳，無

須另行通知會員，亦無須另立書面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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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包括： 

 (a)信用卡活動優惠訊息。 

 (b)信用卡權益公告。 

 (c)信用卡消費之帳務資料。 

第五條 (連線所使用之網路) 

本公司及會員同意使用網路進行電子文件傳送及接收。會員留存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之各項資料應保持正確、有效，如會員資料變動

而未更新原留存資料，因而致使本公司訊息無法傳達或無效通知，造成會員不便與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本公司及會員應分別就各項權利義務關係與各該網路業者簽訂網路服務契約，並各自負擔網路使用之費用。 

第六條 (電子文件之接收與回應) 

本公司接收經本公司及會員同意用以辨識身分之電子文件後，除查詢之事項外，本公司應提供該交易電子文件中重要資訊之網頁供會員

再次確認後，即時進行檢核及處理，並將檢核及處理結果，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會員。 

 

本公司或會員接收來自對方任何電子文件，若無法辨識其身分或內容時，視為自始未傳送。但本公司可確定會員身分時，應立即將內容

無法辨識之事實，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會員。 

第七條 (電子文件之不執行)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得不執行任何接收之電子文件： 

一、有具體理由懷疑電子文件之真實性或所指定事項之正確性者。 

二、本公司依據電子文件處理，將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者。 

三、本公司因會員之原因而無法於扣取會員所應支付之費用者。 

本公司不執行前項電子文件者，應同時將不執行之理由及情形，以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會員，會員受通知後得以電話向本公司確認。 

第八條 (電子文件交換作業時限) 

電子文件係由本公司電腦自動處理，會員發出電子文件，經會員依第六條第一項本公司提供之再確認機制確定其內容正確性後，傳送至

本公司後即不得撤回。但未到期之預約交易在本公司規定之期限內，得撤回、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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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電子文件經由網路傳送至本公司後，於本公司電腦自動處理中已逾本公司營業時間時（交易時間依頁面指示或本公司網站公告為

主），本公司應即以電子文件通知會員，該筆交易將改於次一營業日處理或依其他約定方式處理。 

第九條 (費用) 

會員自使用本服務之日起，依約定收費標準繳納服務費、手續費及郵電費，並授權本公司自動列入會員之信用卡帳單(如有約定帳戶自動

扣繳，本公司得逕為扣繳)；如未記載者，本公司不得收取。 

 

前項收費標準於訂約後如有調整者，本公司應於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網站之明顯處公告其內容，並以雙方約定之方式使會員得知(以下

稱通知)調整之內容。 

 

第二項之調整如係調高者，本公司應於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網頁上提供會員表達是否同意費用調高之選項。會員未於調整生效日前表

示同意者，本公司將於調整生效日起暫停會員使用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一部或全部之服務。會員於調整生效日後，同意費用調整者，

本公司應立即恢復本規約書相關服務。 

 

本公司前項之公告及通知應於調整生效六十日前為之，且調整生效日不得早於公告及通知後次一年度之起日。 

第十條 (會員連線與責任) 

 ㄧ、本公司與會員有特別約定者，必須為必要之測試後，始得連線。 

 二、會員對本公司所提供之樂天信用卡使用者帳號、密碼、憑證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工具，應負保管之責。 

 三、申請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時，須同時與本公司約定「樂天信用卡使用者帳號」與「密碼」，密碼必須夾雜英文字母與阿拉伯數

字，並得不限次數隨時變更。 

 四、會員輸入前項樂天信用卡使用者帳號/密碼連續錯誤達 5 次時，本公司即自動停止會員使用本規約書之各項服務。如欲恢復使用，應

依本公司指定方式重新辦理申請手續。 

 五、若同一時間有二人以上以同一帳戶名稱登入本服務系統，本公司將自動拒絕受理第一位以外使用者。 

第十一條 (會員軟硬體安裝與風險) 

 ㄧ、會員申請使用本規約之服務項目，應自行安裝所須之電腦軟體、硬體，以及其他與安全相關之設備或防護軟體。安裝所須之費用及

風險，以及使用僞冒或破解之系統及應用程式(如 root 及越獄等)之風險，需由會員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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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一項軟硬體設備及相關文件如係由本公司所提供，本公司僅同意會員於約定服務範圍內使用，不得將之轉讓、轉借或以任何方式

交付第三人。本公司並應於樂天信用卡公司卡會員服務網站及所提供軟硬體之包裝上載明進行本服務之最低軟硬體需求，且負擔所提供

軟硬體之風險。 

 三、會員於規約書終止時，如本公司要求返還前項之相關設備，應以規約書特別約定者為限。 

第十二條 (電子文件錯誤之處理) 

會員利用本規約之服務，其電子文件如因不可歸責於會員之事由而發生錯誤時，本公司應協助會員更正，並提供其他必要之協助。 

 

前項服務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而發錯誤時，本公司應於知悉時，立即更正，並同時以電子文件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會員。 

 

會員利用本規約之服務，若因不可歸責本公司之事由，而發生電子文件錯誤之情事時，本公司不負任何賠償責任，惟得提供會員必要之

協助。 

第十三條 (電子文件之合法授權與責任) 

本公司及會員應確保所傳送至對方之電子文件均經合法授權。本公司或會員於發現有第三人冒用或盜用樂天信用卡使用者帳號、密碼、

憑證、私密金鑰，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應立即以雙方約定方式通知他方停止使用該服務並採取防範之措施。 

 

本公司接受前項通知前，對第三人使用該服務已發生之效力，由本公司負責。但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本公司能證明會員有故意或過失。 

（二）本公司依雙方約定方式通知交易核對資料或帳單後超過四十五日。惟客戶有特殊事由（如長途旅行、住院等）致無法通知者，以

該特殊事由結束日起算四十五日，但本公司有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 針對第一項冒用、盜用事實調查所生之鑑識費用由本公司負

擔。 

第十四條 (資訊系統安全) 

本公司及會員應各自確保所使用資訊系統之安全，防止非法入侵、取得、竄改、毀損業務紀錄或會員個人資料。 

第三人破解公司資訊系統之保護措施或利用資訊系統之漏洞爭議，由本公司就該事實不存在負舉證責任。 

第三人入侵公司資訊系統對會員所造成之損害，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五條 (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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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法律規定外，本公司應確保所交換之電子文件因使用或執行本規約服務而取得會員之資料，不洩漏予第三人，亦不可使用於與本

規約無關之目的，且於經會員同意告知第三人時，應使第三人負本條之保密義務。 

前項第三人如不遵守此保密義務者，視為本人義務之違反。 

第十六條 (損害賠償責任) 

本公司及會員同意依本規約傳送或接收電子文件，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一方之事由，致有遲延、遺漏或錯誤之情事，而致他方當事人受有

損害時，該當事人應就他方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第十七條 (電子文件之效力) 

本公司及會員同意以電子文件作為表示方法，依本規約交換之電子文件，其效力與書面文件相同。但法令另有排除適用者，不再此限。 

第十八條 (會員終止規約) 

會員得隨時終止本規約，但應以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辦理。 

第十九條 (本公司終止規約或暫停) 

本公司終止本規約時，須於終止日三十日前以書面或約定方式通知。會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得隨時以書面或雙方約定方式通

知會員終止本規約： 

 ㄧ、會員未經本公司同意，擅自將本規約之權利或義務轉讓第三人者。 

 二、會員依破產法聲請宣告破產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清算程序者。 

 三、會員違反本規約第十三條之規定者。 

 四、會員違反本規約之其他約定，經催告改善或限期請求履行未果者。 

第二十條 (規約修訂) 

本規約如有修改或增刪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或網站公告方式代通知，會員於七日內不為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但下

列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六十日以書面或網站公告方式代通知，並於該書面或公告內容以顯著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新舊約款內

容，暨告知會員得於變更事項生效前表示異議，及會員未於該期間內異議者，視同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並告知會員如有異議，應於

前項得異議時間內通知本公司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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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三人冒用或盜用樂天信用卡使用者帳號、密碼、憑證、私密金鑰，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本公司或會員通知他方之方

式。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二十一條 (文書送達) 

會員同意以規約中載明之地址/會員留存於本公司之電子郵件信箱為相關文書之送達處所，倘有變更者，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

本公司，並同意改依變更後之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為送達處所；如會員未以書面或依約定方式通知變更地址/電子郵件信箱時，本公司仍以

規約中會員載明之地址/會員留存於本公司之電子郵件信箱或最後通知本公司之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為送達處所。 

第二十二條 (法令適用) 

本規約準據法，依中華民國法律。 

第二十三條 (管轄法院) 

因本規約而涉訟者，本公司及會員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四條 (規約分存) 

本規約壹式貳份，由本公司及會員各執壹份為憑。本規約書得由會員於申請時複製規約內容，或可隨時至本公司網站下載最新規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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